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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2025〕122-126 号

申 请 人：孙某某等 5人

被 申 请 人: 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政府

申请人孙某某等 5人对被申请人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政府作

出的《新建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速铁路（淮阳区段）房屋征收

补偿安置方案》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

2025年 2月 11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新建平顶山至漯河至周

口高速铁路（淮阳区段）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申请人称：五申请人的房屋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某某

村，因“平漯周高速铁路项目”被纳入征收范围。申请人在对被

申请人作出的《拟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服向周口市人民政府提

出行政复议期间，通过阅卷得知《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新建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速铁路（淮阳段）建设征地拆迁工

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新建平顶

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速铁路（淮阳区段）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违法，应当予以撤销，理由如下：1.案涉补偿安置方案为具体行

政行为，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申请人于 2024年 12月 13

日始得知案涉补偿安置方案的存在，未超过法律规定的复议期

限。2.案涉补偿安置方案制定前未依法进行土地现状调查，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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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调查结果未经申请人签字确认，未依法进行公告、未保障申

请人的知情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申请人作为本次征收的

被征收人，从始至终都没有看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收范围内进

行公告，也没有任何部门就案涉补偿安置方案听取、征询过申请

人的意见，未保障申请人作为被征收人的知情权以及申请听证的

权利，作出案涉补偿安置方案明显违反法定程序。3.案涉补偿安

置方案作出前是否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存疑。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四款规定，案涉补偿安置方案作出

前，征收部门应当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并征求被征地的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且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是作出案涉补偿安置方案的重要依据。

本案中，申请人从不知晓亦未被通知过就案涉项目征收进行社会

稳定风险评估调查，案涉补偿安置方案作出前，案涉项目是否进

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存疑。4.案涉补偿安置方案公布的内容缺少

意见建议采纳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

七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

条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布的内容应当包括

意见建议采纳情况。但是本案中，并未有相关意见建议采纳情况

的内容公布，无法证明案涉补偿安置方案根据征求意见的情况进

行了修改和完善。5.案涉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补偿安置方式与标

准不符合上位法律法规及《河南省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管

理办法（试行）》的规定，补偿标准过低，严重影响了被征收人

的实体权益。申请人与案涉补偿安置方案有利害关系。根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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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第七条之规

定，建筑层高不得超过三层，但并未规定建筑面积不得超过 300

平方米，案涉补偿安置方案对“建筑面积不得超过 300平方米”

的规定与上位法和省内指导文件相悖，且在没有任何法定依据的

情况下缩减了对被征收人的补偿，严重影响了被征收人的实体权

益，对申请人造成了实质性影响。综上，案涉补偿安置方案应当

依法予以撤销，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根据国家重大项目规划和省自然资源

厅、周口市人民政府签订的《平漯周高铁（周口市段）建设征地

拆迁工作实施协议》和平漯周高速铁路（周口段）项目建设指挥

部办公室周指办〔2023〕1号文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

求，为推进新建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速铁路（淮阳区段）建设

项目，于 2023年 9月 1日制定了案涉《新建平顶山至漯河至周

口高速铁路（淮阳区段）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该方案旨在

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同时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1.被申请人

制定的案涉安置方案适用法律法规依据正确，认定事实清楚，证

据确凿。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

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河南省实施<土

地管理法>办法》、《新建平漯周高铁（周口市段）建设征地拆

迁工作实施协议》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精神，结合被申请人辖

区内的实际情况，在符合公共利益需要的情况下，依法对土地及

房屋进行征收，并制定了案涉安置方案。案涉安置方案明确规定

被申请人为征收主体，委托某某乡政府为房屋征收补偿实施单位

具体承办房屋征收及拆迁安置工作；明确规定了房地产评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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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定，由周口市高铁办推荐不少于 3家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

评估机构在征收范围内公布，作为候选征收评估机构，对被征收

区域内的房屋和构筑物及附属物进行评估。某某乡政府组织被征

收房屋所在的某某村委会和被征收人进行协商、投票或随机抽取

方式选定评估机构，由某某村委会出具选定意见，以确保房屋评

估工作公平公正，保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被申请人在制定案

涉安置方案前，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和论证，广泛听取了被征收人、

专家及相关部门的意见，确保了方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被申请

人为被征收人提供了宅基地安置、住宅货币安置等安置方式，以

满足不同被征收人的需求。该方案中的补偿标准是根据被征收房

屋的实际状况，按照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执行和制定的，同时又

制定了其他补助和补偿、奖励标准以及其他特殊情形的处置方

法。2.案涉安置方案制定均符合法定程序。被申请人根据周指办

〔2023〕1号《平漯周高铁征地拆迁工作实施方案》要求，于 2023

年 3月 28日制定并发布了《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政府征收土地预

公告《新建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速铁路（淮阳区段）建设项目》，

不仅在被申请人政府官网上发布公示（详见政府官网发布照片），

而且在某某乡政府和某某村委会门口张贴公布（详见预公告张贴

照片）。预公告明确了征收土地的范围、权属，拟征收土地目的，

开展土地现状调查安排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淮阳区自然资源

局根据对该项目落地土地现状调查，与当地政府、村委会和被征

地农户代表共同签署了《土地调查结果确认表》，河南省国土空

间调查规划院经过勘界调查于 2023年 5月制作出了《新建平顶

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速铁路（淮阳区段）勘测定界图》。被申请人

委托北京某某咨询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对该建设项目土地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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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稳定风险进行了评估，出具有书面《新建平顶山至漯河至周

口高速铁路（淮阳区段）建设项目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

告》，评估结果为低风险、可实施。在上述前期工作的基础上，

被申请人于 2023年 6月 13日制定并发布了《周口市淮阳区人民

政府拟征地补偿安置公告（新建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速铁路淮

阳区段建设项目）》，在当地政府官网上登载和在某某乡政府、

某某村委会和被征收区域内广泛张贴公示（详见拟征地补偿安置

公告照片），该公告明确了拟用地范围、土地现状、征收目的、

补偿标准、安置方式、社会保障、办理征地补偿登记的期限、地

点和告知被征收户认为该安置补偿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应

在公示期内向淮阳区自然资源局申请听证，逾期视为放弃听证等

权利。2023年 6月 21日，被申请人在召开的 2023年度第十一次

常务会议上对案涉项目涉及的征收拆迁工作和房屋征收安置补

偿方案进行了研究和确定执行标准。2023年 9月 1日，被申请人

制定案涉安置方案。由此可见，申请人孙某某等五人要求撤销案

涉安置方案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请求复议机关驳回其复议请

求。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孙某某等 5人房屋位于新建平顶山至漯

河至周口高速铁路（淮阳区段）建设项目征收范围内。2023年 4

月，被申请人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政府对拟征收某某乡某某村的土

地进行土地调查，2023年 4月 18日淮阳区自然资源局、某某乡

人民政府、某某乡某某村民委员会、被征地农户代表在《土地调

查结果确认表》意见栏盖章或签字。2023年 6月，被申请人委托

北京某某咨询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对该建设项目土地征收社会

稳定风险进行了评估，出具有书面《新建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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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铁路（淮阳区段）建设项目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

评估结果为低风险、可实施。2023年 6月 13日，被申请人发布

《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政府拟征地补偿安置公告（新建平顶山至漯

河至周口高速铁路淮阳区段建设项目）》，在淮阳区政府官网上

登载，并在某某乡政府、某某村委会和被征收区域内张贴，公告

载明：“本公告公示期为 30日，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如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应在公示期

内向周口市淮阳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书面听证申请，逾期未

提出的，视为放弃听证”。2023年 9月 1日，被申请人作出《新

建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速铁路（淮阳区段）房屋征收补偿安置

方案》，该方案包含征收主体、房地产评估机构的选定、房屋征

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非宅基地上的房

屋征收补偿安置、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对“两违”

建设的处置等内容。申请人对该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不服，向

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另查明，2024年 6月 6日，被申请人作出《周口市淮阳区人

民政府征收土地方案公告》（淮政土字告〔2024〕第 6号），对

被征收土地的位置、所有权人、地类和面积、征地补偿标准和农

业人员安置途径等进行公示。平漯周高铁项目在淮阳区某某乡某

某段（18米红线内）共征收土地 88.0995亩，涉及应拆除房屋 86

户、 征收可耕地户 187户。目前 187户土地补偿款及 86户房屋

拆迁补偿款已全部拨付到被征收户个人账户，涉及应拆除房屋

86户中 81户已经签订补偿协议，5户（孙某某、孙某甲、孙某

乙、孙某丙、王某某）未签订。

行政复议期间，申请人于 2025 年 3 月 12 日通过电话听取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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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意见，申请人称与行政复议申请书中所阐述理由一致。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平漯周高铁（周口市段）建

设征地拆迁工作实施协议》；2.《自然资源部关于新建平顶山至

漯河至周口高速铁路（周口市段）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3.《土

地调查结果确认表》；4.《新建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速铁路（淮

阳区段）建设项目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淮阳区重

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备案表》；5.《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政府

拟征地补偿安置公告（新建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速铁路（淮阳

区段）建设项目》及张贴照片 4张；6.《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政府

征收土地方案公告》（淮政土字告〔2024〕第 6号）及张贴照片

3张、淮阳区政府官网截图；7.《关于平漯周高铁项目淮阳区某

某段拆迁安置的情况说明》。

本机关认为：房屋征收系由多个过程性行为组成的行政行

为，制定征收补偿方案只是房屋征收中的一个阶段性的行为，不

属于最终的行政决定，不直接对被征收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

响，实际对被征收人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主要是房屋征收决定及

补偿决定；案涉房屋被征收后，被申请人淮阳区人民政府作为征

收主体，应当积极与申请人协商补偿事宜，协商不成的，应依法

作出补偿决定。如被征收人对房屋征收决定或者补偿决定不服，

可依法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安置补偿方案与安置补偿协议、房

屋征收补偿决定等相比，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被征收人不能

依据该方案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故该方案不属于行政复议范

围。因此，申请人单独对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提出行政复

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三十三条“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该行政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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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申请不符合本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应当决定驳回申请并

说明理由”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驳回申请人孙某某等 5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 3月 24日


